
檢討「重新開放珊瑚漁業執照」公聽會紀錄 

一、時間：97 年 7 月 16 日 星期三上午十時 
二、地點：立法院群賢樓 101 會議室 
三、主辦單位：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生態保育聯盟、台灣生態學會 
    立法委員田秋堇國會辦公室、立法委員林淑芬國會辦公室、立法委

員管碧玲國會辦公室 
四、主持人：田委員秋堇、吳執行長東傑 
五、會議紀錄： 
 
田秋堇委員：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開這個公聽會，是要讓大家知道彼此的想法，

大家有各自的瞭解，我們今天把大家的資料拿出來分享，讓主管機關可

以做出一個永續的決策。首先請中央研究院陳昭倫研究員，就國際上深

海珊瑚的保育現況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陳昭倫副研究員： 

最近我收到一些寶石協會的抗議信，寄到中研院，今天這個公聽會

希望大家可以平心靜氣的來想想，該怎麼去永續的利用這個漁業，這個

漁業不是不可行，就看你怎麼去永續的利用這個東西，我接下來會用幾

個角度作切入， 
一、 深海珊瑚的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 
二、國際上對於深海珊瑚的保育現狀與趨勢  為大家做報告。 
 
淺海珊瑚礁與深海珊瑚礁是不一樣的，因為網路上有很多人在爭

辯，但其實深海珊瑚與淺海珊湖有很大的差異，所以今天會在這裡為大

家做介紹，希望就此之後大家能釐清這次問題的焦點。 
今天的主角是深海珊瑚，又叫寶石珊瑚，雖然台灣目前仍沒有人再

做研究，這是事實，但國際上對於寶石珊瑚的研究在這十年當中，已經

非常清楚，所以我今天的資料都是由這幾年中，國際上的研究報告或是

網路上的資料整理而來。 
淺海珊湖他是由刺絲胞生物所組成，是一群花蟲綱的生物，又是造

礁珊瑚，國際上對於淺海珊湖的保育重視程度無庸置疑，目前也有幾個

物種被列入 CITESⅡ的保育項目，未來還會有更多的物種被列入更高階

的保育。 
而深海珊瑚他也是刺絲胞生物所組成，主要分佈在深海及兩極這兩

個地區，學術上定義叫做『非造礁珊瑚』，過去雖然認為他與淺海珊湖

不同，並沒有造礁的能力，以前認為深海沒有什麼生物多樣性，但在兩

千年以來因為技術上的進步，我們發現的深海珊瑚生長的地區其實生物



多樣性的密度仍是很高的，許多海星、海葵、螺貝類、大型魚類，甚至

是哺乳類（海豹），都被發現會生活在深海珊瑚的區域內，因此說深海

珊瑚是沒有生產力，生物多樣性低，因而可以開發，是不正確的說法。

他對於業資源的含氧，甚至不亞於熱帶、亞熱帶的珊瑚礁區。這是個未

來國際保育上的趨勢，目前深海珊瑚中的『黑珊瑚』也已經被列入二級

的保育類動物了。 
到底他的生物多樣性有多高，從這個澳洲在南極研究區拍攝的影片

可以看到，海底密密麻麻都是深海珊瑚，不用特意去找，旁邊也有很多

的魚蝦螺貝類在此繁殖。深海珊瑚長的非常慢，一年只有長零點幾公

分，但據研究，已經發現有長到十幾公尺，經一千八百歲的個體，跟阿

里山的神木一樣老。澳洲這個研究區當中深海珊瑚綿延大約三公里，有

超過一千三百種的無脊椎動物居住在上面，包括蝦子、螃蟹等，因此在

2006 年歐美各國就積極在保護深海珊瑚，畫出了一塊保護區塊，也禁止

非選擇性的漁法進入。 
今天的爭議在深海珊瑚，那我為大家介紹一下他的生物學的部分，

因唯有知道生物學的部分，才能去做細部的管理工作。他是種軟珊瑚，

屬於紅珊瑚科紅珊瑚屬，我們看到的骨骼是他的中軸，肉是長在外面，

有少數的種類已經被列入 CITESⅡ，所有的貿易行為均受管制。目前爭

議性最高的是紅珊瑚屬，他已知的有 31 個屬，但有一些分類地位仍不

明確。分佈的深度可以從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以前地中海在採補都

是用水肺潛水，但隨著人類需求量越來越大，自然必須用一些不一樣的

方法。目前比較多的量是在地中海及太平洋，太平洋目前大約有六個

種，是屬於長期使用的珠寶珊瑚。 
 

紅珊瑚跟海龜一樣，是種很長壽、很晚熟的生物，紅珊瑚七至十二

歲才會達到第一次的性成熟，一年只長 1.24-1.32 mm，這是非常緩慢

的，相較而言淺海珊瑚每年生長速率可以從 3mm 到 20 cm，因此寶石

珊瑚的生長速率是非常非常慢的。 
再者他的生殖率也非常低，不同族群之間的區隔性也相當大，比如

中途島嶼台灣之間，很可能就是住著不一樣的族群，每個地區對人為的

干擾，是相當敏感的。寶石珊瑚族群的死亡率也低，每年才汰換 4％到

7％的族群，相當的穩定。所以可以說一株沒有人為干擾的寶石珊瑚可

以長到二十公斤重，底部面積的直徑可以長到十公分，依成長速率，這

樣大小的珊瑚年紀約在 125 到 417 歲之間，所以是種非常古老的生物。

但因人類長期採補，野外已經很少找到這麼大的個體了。以上是國外所

做的研究。 
 

寶石珊瑚的漁業，可以分成兩種漁法，一種是非選擇性的漁法，比



如糾纏網（好聽叫做珊瑚網），若參見珊瑚王國這本書中的附圖可知，

前面是個重石，天然的鵝卵石，後面才是網具。因為深海珊瑚都長在所

謂的海山上面，這種漁網經過船的拖曳，若依照書中所寫，經過精密的

計算後，網子會卡到珊瑚，然後會以糾纏的方式，才把珊瑚的碎塊給帶

上來。雖然有朋友表示那個下面沒有什麼生物，他的水流很強，但這都

只有假設，而國外的研究已經證明這個棲地有很高的生物多樣性存在。 
 
非選擇性的漁法已經證明，他對生態系的破壞性極大，非選擇性的

漁法除了糾纏網，還有另外一種類似底拖網，而當網具拖過去，因並無

選擇的標的，所以拖過的地方幾乎變成沙漠，原本有許多的生物在棲

息、活動，一經這種底拖網拖過，就通通消失了！因此非選擇性的漁法

對於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實在非常嚴重。 
 
另外還有一種叫選擇性的漁法，比如水肺潛水、遙控載具，或是載

人潛艇等三種，是目前國際上捕撈珊瑚的漁法中，比較永續的三種。影

片中所見的是在船上控制機械手臂，在深入水中夾取特定的珊瑚。他的

優點在第一選擇性高，不會傷害到非目標株的珊瑚，第二還可以順便去

監測海底生物多樣性的狀況，這是目前在夏威夷所核定，合法使用的漁

法，但成本相當的高。早年在漁業署的協調會中我也曾經建議，若要開

放這個漁業，就應該引進這種漁法，後來因為理念不合，就沒有繼續參

加協調會，但專家學者是曾經向漁業署建議過，這也是未來一定要做

的。糾纏網在許多國家都已經是被禁止的非選擇性的漁法。 
 

夏威夷的研究船，在夏威夷海底水深 565 公尺的火山脊上做深海研

究時，發現上面居住的生物真的很多，還拍到一隻當地特有的海豹，游

到這個地方，他們才發現，使用深海珊瑚生態系的生物，其實不只有魚

蝦，大型的生物也是一直在使用他了。我們真的可以說深海珊瑚的生物

多樣性，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高出很多、還要重要。 
 

國際上的趨勢是，黑珊瑚早已被列入 CITES 附錄二的保護，早在

1994 年我國受到培利法案的影響，對於珠寶珊瑚的進出口，就產生很大

的問題，而紅珊瑚在 2003 年華盛頓公約的一個會議中，就有提議要把

他提昇到 CITES 附錄二來保護，後來因為義大利的杯葛，所以被檔下

來，但美國他們已提供非常多的資料，來證明深海珊瑚的保護刻不容

緩，因此這是必再下一次的華盛頓公約當中會被提起，2004 年的會議當

中，總共有 2500 位科學家聯名，向聯合國強調這是個很重要的生態系，

今年的 12 月要在紐西蘭開的會，這個議題一定會重新再被提出，因為

這四年對深海珊瑚的研究已經非常多，所以年底的會議中把深海珊瑚列



入保育的機會相當高。我做幾項結論 
1. 深海珊瑚生態系的重要性，已不亞於淺海珊瑚礁。 
2. 寶石珊瑚是深海珊瑚生態系的一員，他對於深海生物多樣性的維持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 寶石珊瑚的成長與族群演替十分的穩定且緩慢，因此他對人類的影

響十分敏感，在非選擇性的漁法使用下，寶石珊瑚是無法成為再生

資源的！ 
4. 非選擇性的漁法，包括糾纏網以及底拖網，已經被各國列為禁止使

用的漁法，只有遙控載具或載人潛艇，是被允許的。 
5. 國際對於保育深海珊瑚的需求度日益增加，可惜的是國內並無做這

個研究的人以及能力，在業界及學界都有很強的抱怨。 
 
前人說過的話，提出與大家分享：『我們現在對於環境的使用，這個權

力是跟子孫借來的，不是上天給的。』 
 
漁業署漁政組黃明和組長： 

以前漁業署對於珊瑚漁業是採取『靜態管理』，因此造成目前大家

知道的，有執照的漁船只有三艘，但實際在作業的有 96 艘，也是曾經

發生過國際漁業及貿易糾紛後，才開始調查，才知道還有 90 幾艘的漁

船仍在作業，因此漁業署找業者、專家來做研議，希望可以找出兼顧產

業、漁民生計、以及生態保育方法，希望能找到平衡點。途中有很冗長

的溝通協調及行政程序，因此最後在五月多的時候做了相關法律的修

訂。政府有考慮到現在的這幾艘船在 12 海里外作業，目標漁獲也是紅

珊瑚，所以不涉及到近海珊瑚礁的保育法規。當然漁業署知道保護及管

理深海珊瑚是國際的趨勢，所以希望引導他選用選擇性的漁法，並輔以

體長及株徑的限制及總採補量的思考。因此基於以上，便在 5/22 修訂

了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的規定，希望把原本沒有列入管理的漁

船，能做有效積極的管理。 
 

漁業署相當重視各界的期待及監督，保括審查過程是否嚴謹，目前

提出申請的只有 89 艘，但漁業署會邀集專家學者、相關團體做公開嚴

謹的審查，並在進港通報機制上做改進，以及指派觀察員隨傳出海，且

在海上作稽查，若查獲違規，便會撤銷許可執照。 
 

漁業署也知道國內相關研究闕如，因此也有委託學者專家進行研

議。而目前對這些作業漁船的管制還包括魚貨上岸只能在同一個漁港，

上岸後必須填報所有資料作查驗，再經公開的拍賣，這個查驗就會結合

學者機關及漁會來做數量及種類的鑑定。我們會重新來建立相關的珊瑚



漁業資料庫，才能做有效管理。 
 
林務局保育組方國運組長： 

目前若列入附錄二，管理機關必須保證在無害環境下，來做採捕，

所以相信漁業署會確認這個部分，我相信漁業署會做一個適當的處置。

拿以前的鯨鯊為例，也是經過了長久的討論，才做的規範。紅珊瑚在去

年的華盛頓公約會議終究拿出來被討論，雖然沒有通過，像鯨鯊一樣，

第一次也沒通過，但相信第二次就會通過了！我想漁政單位應該要在國

際法正是開始規範之前，就要做一些動作了。 
一旦進入，管理就要非常細緻，因為是從海上取得，就必須提供相

關文件，國貿局才能作輸出許可，連邊境管制都要做。照這個趨勢來看，

紅珊瑚是一定會進入附錄裡的，海洋是研究最少的地方，但這幾年越來

越清楚，這是全球趨勢，海洋也是養育人類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對海洋

的保育，是一定會不斷往前走的。 
 
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所裴家騏教授： 

我不是做珊瑚的，一點也不瞭解，但說不定旁觀者清，可以供大家

參考。 
 
第一點：我看了漁業署的規章，如果漁業署是想藉由這個規章，來取得

產業與生態的平衡點，做出規範，那我必須直說，這個規範，不是平衡

點，他不可能達到產業及生態平衡的效果，甚至光是漁法不對，就會造

成這個漁業不可能永續。 
我個人不反對自然資源利用，但不能不考慮永續。 
 
第二點：依辦法來看，想把產業導入落日，但必須提醒，珊瑚漁業在台

灣不能永續，但還有很多的其他相關產業要靠珊瑚，包括觀光，包過漁

業資源。所以珊瑚漁業不想讓他永續，但不能不考慮其他要靠珊瑚而永

續的產業。 
 
第三點：我自己有去參加華盛頓公約的會議，紅珊瑚的議題在分組討論

時，是通過的 62 票贊成，28 票反對，但後來進到大會時，被突尼西亞

翻案，而再次投票，這時贊成票未達 2/3 的門檻，引此沒有通過大會議

決，但贊成票仍是多餘反對票的，我的經驗是，下一屆的會議還會再提

案，而且會通過，所以最遲 2010 年，紅珊瑚就會進入附錄二，並依規

定作管理。 
 

我必須提醒漁民，今年的七月一日開始，中國已經把紅珊瑚列入附



錄三，因此附近地區的紅珊瑚出口，已經要有產地證明，而這個證明，

台灣的漁業署能不能提供？如果提不出，也不能夠外銷，而且也要有台

灣的漁業署證明，這珊瑚是以無害性的採集，他才可能讓你外銷到國際

上。 
我認為關鍵點是採集方法，以及你能不能提出產地證明，到 2010

年以後，光是產地證明是不夠的，還必須能證明這是無傷害的採集，才

可以外銷。漁民朋友現在的投資，已經是有風險的，現行的辦法理有很

多的規定，但這些規定都沒辦法得出，這個漁法是無害性的結論，所以

到最後很可能大家忙了好幾年，到了 2010 年之後，大家的投資，會付

諸流水。 
以上有幾點我想大家必須去討論並且解決，這個產業才有可能會出

現。 
 
海巡署： 

全力配合國家政策，但漁民朋友這幾年也都相當守法，去年只檢查

到海上三件、岸上兩件的違規事項，今年至今也只檢查到兩件。 
 
國貿局： 

國貿局在做進出口管理，目前珊瑚已經有部分列入附錄二，已經需

要漁業署核發產地證明，國貿局才能核准出口，而中共已經把紅珊瑚列

入附錄三，剛剛裴老師也說有可能會列入附錄二，那就需要更詳細的證

明。而現在僅希望漁業署能開立產地證明，證明國產的紅珊瑚的認可，

才能作貿易。因此還是希望農委會、漁業署及其他主管機關，能有更嚴

謹的管理。紅珊瑚也是必會列入附錄二，因此希望漁民朋友以及相關業

者能做好準備，以後必須要有更嚴格的審核，才能作貿易。 
 
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張泰迪董事： 

剛剛各位長官先進的發表後，首先要感謝漁業署，願意來解決，漁

民朋友也遇到相當的困難，漁業資源枯竭，實在讓大家生活不好過。但

這中間實在有許多疑義： 
一、漁業署剛剛說之前二十年，是在做靜態的管理，但表面上三艘合法

船，私底下確有 96 艘在跑，實際在作業，剛剛海巡署長官也說，去年

只抓到五件，96 艘非法漁船，與五件的查緝量，中間實在有令人難以接

受的落差，這表示，之前的管理，不是做的太好！那之前做不好，現在

要怎麼做好，這個在執行上，我們十分存疑。 
 
二、澎湖區漁會總幹事剛剛提到，要對台灣總體珊瑚資源量做調查，但

調查目前並無經費，學者也進不去，所以在沒有調查數據的情況下，這



次的管理辦法從何而來？比如，為何是開放這五個海域？是因為這五個

海域裡才有？那有多少？不知道？！不知道你怎麼能做出管理？！！

漁法上也沒有做出限制！另外，為什麼是『每艘船每年出口上限 120 公

斤』？這只是出口量，並不是採捕量，那是否表示採捕量並沒有限制？

從整個流程上來講，從漁民的採捕，到漁會的拍賣，再到加工業者，以

及外銷，這幾個環節牽涉到的主管機關，有海巡署、國貿局、漁業署、

農委會，這幾個主管機關若照國貿局長官講法，出口時要有完整的證

明，這個證明是否會從漁民採捕上來後，就一直跟著珊瑚，一路受檢驗，

直到出口呢？現行的法規裡看不出來有這樣的規範，若沒有規範，這個

機制，又要怎樣去運作？ 
 

若是新採的可以有機制做管理跟認證，但之前有 96 艘非法在採捕，

也累積了很多庫存量，這些庫存量國貿局可有什麼機制可以做處理？比

如有表格可以讓業者填報，但你又如何確定這個庫存是新採的，或是新

捕的？這都是目前看不到解決辦法的問題。 
 

另外有要寫採捕日誌，但這個日誌是要給誰做查核？漁會嗎？但漁

會應不屬於查核機關，那我們怎麼知道這次艘船有沒有符合作業的地

點？有沒有符合作業的天數？這都不知道，不知道誰來管理。 
 

我們也有考慮到漁民的生計，但這畢竟是一個夕陽的產業，也是兼

營的漁業？所以漁民朋友應該有其他收入的來源吧！應該有其他的漁

法可以操作，是否一定要非撈珊瑚不可？ 
 
漁民： 

現在要抓的，不是活的啦，活的沒了啦！是要撈那種臭的啦，另外

撈珊瑚這是專業！不然我把船免費借給你，你出去撈，不用一個月一定

會賠到脫褲子，只有老經驗的漁民才會知道珊瑚在哪，所以算好這個魚

窟之後，才下網去牽，所以這當然是個選擇性的漁法阿！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郭兆偉秘書長： 

在各位剛剛的發言當中可見，生態保育是大家的共識，大家都想求

得產業及生態的平衡，但剛剛漁民朋友講個很清楚，是要打撈死株，死

掉沈底的，但仍舊不能保證，網子下下去不會把剛剛長出來的活的，長

了 20 年，終於長了 5 公分，網子下去仍有可能會把這些小苗給撈上來！

剛剛陳教授有提到，是有一些漁法，能夠針對單一株的珊瑚做採集，這

才叫選擇性，所以我們是否能把焦點回到，如何去找到一個永續的漁

法，來維護漁民權益。漁業法第一條不也講到，漁業就是要在兼顧永續



的前提下，顧及漁民的生計。所以相建議漁業署，在有選擇性漁法這方

面，多做一點事情。 
 
第二點：剛剛大家有說道，國內沒有研究在研究深海珊瑚，但據我所知

2007 年 11 月曾有發包一個研究案去研究深海珊瑚的漁具漁法，『寶石珊

瑚漁業漁具漁法改進調查及研究』，2007 年 11 月 30 號發包，剛剛有很

大的爭議都是在漁法上，是不是請漁業署稍微透露一下，這個研究到底

得到了什麼樣的結果，來平息一下大家的聲音。到底台灣目前的漁法，

到底還是不適合來開採深海珊瑚，我想這東西出來了，很多的疑義應開

就解決了！ 
 
第三點：漁業署在 5 月 22 日漁業署公布的『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

核發準則修正草案 』，那時發出來，希望能以三年的緩衝時間，來做漁

具漁法的改進以及討論，但是依法令規定，三個月內若是立法院沒有核

准備查，法令一樣會通過！那一切就會依照原本粗造的規定去實施，這

應該不是大家所樂見的一個永續方案，所以請漁業署在沒辦法提供一個

永續、有選擇性的漁法的同時，避免盲目而且躁進的決策。 
 
第四：剛剛大家有提到庫存量的問題，我想，若是重點真的也在庫存量，

那是否只要針對庫存量來解決就好，漁業署也用不插手阿，針對問題解

決就好。 
 
綠色消費者基金會方儉董事長： 

這個問題開始，就充滿了階級意識，藍的綠的，有唸書的沒唸書的，

補珊瑚的，賣寶石的，但我想大家都是愛珊瑚的，所以才會坐在這做了

兩個小時，都是談珊瑚。我想講個故事：『以其我去一個朋友家，他很

愛貓，也問我，你喜不喜歡貓啊？ 我說要看情況，要看他新不新鮮，

以及料理的方法，我朋友氣的不讓我去他家吃飯』。他很愛貓，把貓當

寵物，我很愛貓，把貓當食物。剛剛很多人都講，珊瑚產業已經便夕陽

產業，我也很擔心，以後消費者買不到珊瑚了。 
其實剛剛都在講捕撈，我認為應該要談談市場，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

我建議採取『血鑽石』的模式，這樣漁業署也才會好好去管理。地球上

的鑽石還很多，但大公司主要把鑽石收集起來，並且主動公布哪裡已經

不適合開採了。 
 

目前漁業署政策是，積極開放，有效管理，依數據，96 年時，三艘

船總共採到了 5.7 噸，96 艘船一下去，今年應會採集 182 噸，我建議，

大家趕快採，能採多少有多少也建議農委會與財政部合作，成立一個國



家珊瑚基金、珊瑚銀行，把所有珊瑚都收集起來，免得有人哄抬物價，

這些珊瑚慢慢賣，慢慢賺，這樣多好。這個基金撥 5%做生態的研究。

這樣這樣我保證，96 艘還不夠，960 艘也會開放。但我也保證，只要一

年 CITES 就會直接把紅珊瑚弄進頭等艙，直接列入第一級保育。等到

時候，哇！不得了，我們的珊瑚就增值了，還會需要四大基金來護盤，

到時候保育團體進不了，農委會也進不了，我們在慢慢釋出，我想這才

是積極開放、有效管理。問題是在市場，而不是在如何捕撈，如果大家

要談經濟，就談個徹底。今天這些數據，我相信，CITES 若是看到一定

會跳起來，政府最好趕快開放，一開放，馬上就會被列進去了，這樣大

家皆大歡喜，謝謝。 
 
管碧玲立委辦公室陳林頌主任： 
第一：以前只有三艘合法，確有九十幾艘非法，那以後有九十幾艘的合

法船時，執法機關有沒有能力保證非法的船不會跟著增加？ 
另外也想請問，這個 96 艘的數字是怎麼來的？如何去評估及推定？ 
第三：在這個辦法裡如果只看到出口量，是否會造成更大量的捕撈，而

且經過篩選，只挑其中最高價的部分做申報，反而造成浩劫，亦或是因

為台灣有這樣的機制，而別國用更不堪的方法捕撈的魚貨，利用台灣來

申報。 
 
屏東環保聯盟李佳憲專員：120 公斤如何定出來的，現場請回答。 
 
漁業署陳添壽副署長： 

漁業署與農委會都知道，漁業是個吃利息的產業，不是吃本金，我

們在宣導時也都說，海洋環境若好，漁業收穫就會好。今天大家提出的

建議，我們都會虛心審慎接受，包括選擇性漁法，以及管理面的加強，

畢竟以前設備不好，現在船上都要裝船位接受器，所以現在漁業署在做

管理上的決定時，會做更有效的考量，甚至不排除設海上觀察員這樣的

方式。所以第一要做嚴格的管理，第二要是情況作調整，因為這畢竟是

一個特許的漁業，狀況一不允許，馬上會做調整。 
 
漁業署漁政組黃明和組長： 

漁業署的執行面，如何做有效管理，去年發包的研究，還不知道結

果，還在執行，他針對兩方面做研究，第一是這個漁法，如果要改進，

該怎麼改會比較有選擇性，初步有提出一些想法，但還需更多的實驗來

證實。第二是針對國內外長期研究的整理，希望能知道未來如何去做保

育，從漁撈日誌的填報查核，拍賣的流程，以及到國貿局的外銷，我們

很期待，也想展現決心的是我們真的想納入有效管理。未來審查小組的



機制絕對是產官學都有，絕對公開透明。至於為了發現那 90 幾艘船，

我們也花了兩年多的時間，珊瑚漁船一定要去做一些改裝，我們找了很

久才統計完畢。這些船一定都要裝 GMS，從出港開始到進港，在搭配

海上觀察員及漁業署公務船、海巡署公務船來做監督。漁撈日誌收回來

後，會委託研究單位來處理，但如果沒有 GMS 一定不會核准。剛剛有

提到只有出口量的規定，沒有採捕量，那我們也有意識到這個問題，目

前正在研議每條船一年的總產量的限制。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陳昭倫副研究員： 

我是漁民子弟，爺爺在台中當漁民，我也是討海人，一年在海上的

時間不亞於各位。夏威夷太平洋島寶石珊瑚作業規則開宗明義第一條，

就是要避免非選擇性漁法的使用，他特別提到非選擇性漁法，就是剛剛

講的珊瑚網，我相信漁民的技術經驗一定強，但為什麼現在還要去撿那

些死掉的骨頭，就是因為那裡的環境已經沒辦法去支撐這樣一個生態

系，但這個漁法不管經驗在老到，這個漁法還是一個非選擇性的，還是

會影響到別的生態系。想想兩年後，珊瑚進入了附錄二，我們如何去證

明這個漁法是一個選擇性的，不會破壞生態系的？漁業署花了在多錢去

做魚具的改良，他還是非選擇性，還是有傷害性，若以後提不出該漁法

對環境是友善的，那整個產業都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剛剛有人提到，我

們應該趕快去輔導漁民從事一個選擇性的漁法。 
 

其實這個選擇性漁法的改進，可以去推動台灣在海洋研究的能量，

國內有很多研究單位，如台大造船所，成大造船所，中山的海下科技研

究所都有能力做出深海載具，水下機器人，但一直無法跟產業連結，若

是寶石產業跟高科技結合，他不只可以讓海洋科技繼續精進，還可以讓

珊瑚產業蓬勃。現在若不捨棄珊瑚網，以後撈上來的仍舊不能賣，反而

造成更大的問題及資源浪費、生態破壞。我想這是今天在結束前必須要

提出來提醒大家的。只有從漁法上去徹底解決，這個漁業才有希望，不

然在市場上，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田秋堇委員： 

漁業署如果要幫助漁民，就不要讓漁民背破壞生態的黑鍋，有義務

要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以及做更為嚴謹全面的調查，要找誰，你們

最清楚，明年漁業署這個機費要編列出來，才能與國人做交代。政府如

果有正確的策略，珊瑚業不會是夕陽工業，加工出口更不會遮遮掩掩像

小偷。如果珊瑚是國寶，那更應該要有國寶的規格去對待，那就不會是

要不要開放執照這麼一個低層次的問題了。漁業署之前對珊瑚漁業不夠

重視，以致於有這麼多的爭議。明年的預算，我會監督漁業署編列，對



大家才有交代。今天請大家來，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問題，漁業署以後更

多資訊要再公開，讓大家放心，既然是國寶，就要編預算，做資源量的

調查，研究單位才會進來，技術才會進來，他們做的結果才會發佈在國

際級期刊上，國際間也才知道，我們做了些什麼事。 
 
 
 


